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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作为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一拖股份”、“发行人”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按

照贵会的相关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合规性出具如下说明： 

一、本次非公开发的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发行面额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0,000 万元除以

发行价格确定，即发行数量为 137,795,275 股，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 30%，且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

高发行数量 137,795,275 股。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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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内择机实施。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即 2020 年 4 月 24 日。发行价格为 5.0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如一拖股份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发放现金股利、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具

体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量，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六）发行对象及锁定期安排 

1、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1 名，为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

拖集团”），其已与发行人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承诺以现金方

式全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一拖集团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售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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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七）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699,999,997.00 元，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

民币 1,886,792.45 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934,559.88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694,178,644.67 元。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审议和核准程序 

（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发行人申请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 

2020 年 7 月 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及相关文件进行修订和更新。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修订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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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复 

2020 年 5 月 6 日，国机集团出具《国机集团关于一拖股份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机战投[2020]142 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方案，同意中国一拖以现金 70,000万元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0 年 11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3、2020 年 12 月 1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第一拖拉

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79 号）。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过程和情况 

（一）本次发行程序 

日期 非公开发行时间安排 

T-2 日 

（2021 年 1 月 20 日） 

1、正式向证监会进行启动发行前报备 

2、证监会同意后，将《缴款通知书》发送至认购对象 

T 日 

（2021 年 1 月 22 日） 

1、认购对象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划付认购资金 

2、律师见证 

3、会计师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收款账户的资金到账

情况进行验资 

T+1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划付至发行人指定募集

资金专户 

2、会计师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到账情况进行验资 

T+2 日 

（2021 年 1 月 26 日） 

1、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 

2、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合规性意见、发行情况报告书

等 

T+3 日 

（2021 年 1 月 27 日） 
向证监会报送发行总结材料 

预计 

2021 年 2 月 1 日及之后 

1、开始办理股份登记、上市申请事宜 

2、刊登股份变动公告及上市公告书等 

（二）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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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与一拖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对本次发行的定价原则、认购数量、支付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约定。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东一拖集团。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一拖集团 137,795,275 699,999,997.00 36 

总计 137,795,275 699,999,997.00 36 

（三）缴款与验资情况 

1、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中信证券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一拖集团

发出了《缴款通知书》。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

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2、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1 月 25 日出

具的《验资报告》（亚会验字（2021）第 01210001 号），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 15:00 止，中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一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购资金总额为 699,999,997.00 元。 

3、2021 年 1 月 25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及承销费用后的上述

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亚会验字（2021）第

01210002 号），截至 2021 年 1 月 25 日止，一拖股份已收到中信证券扣除承销

及保荐费人民币 2,000,000.00 元（含税，其中不含税金额为 1,886,792.45 元）后

的余额 697,999,997.00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699,999,997.00 元，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

1,886,792.45 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3,934,559.88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694,178,644.6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37,795,275 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56,383,369.67 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其中：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 2,000,000.00 1,886,7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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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费用 1,180,000.00 1,113,207.54 

会计师费用 630,000.00 594,339.63 

信息披露费 400,000.00 377,358.49 

 567,910.81 567,910.81 

证券登记费 436,125.66 427,533.48 

其他费用 684,018.09 680,621.87 

印花税 173,588.06 173,588.06 

合计 6,071,642.62 5,821,352.33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缴款通知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的核查 

（一）发行对象资金来源及私募备案情况的说明 

一拖集团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

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一拖集团，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

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 

（二）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

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

香港监管机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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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

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C1、C2、C3、C4、C5。 

本次一拖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

资者风险等级为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

发行对象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一拖集团属于 B 类专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

力等级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

级）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2020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291），并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进行了公告。 

2020 年 12 月 16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79 号），核准本次非公

开发行，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

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手续。 

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79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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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件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

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

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

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况。”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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